
证券代码：002218� � �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16-003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欣”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的通

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深圳市奥欣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是

2,760,000

2016

年

2

月

23

日

至申请解除质

押之日

中国进出

口银行

1.37%

融资

合计

- 2,760,000 - - - 1.37%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奥欣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1,232,499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32.5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奥欣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42,960,000股，占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23.13%。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5日

证券简称：国际实业 证券代码：000159� � � �编号：2016-09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2月24日，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乾泰中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泰中

晟” ）关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的函告，获悉乾泰中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质押于申

万宏源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到期后延

期购回，具体情况日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逐

笔列示）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乾泰中

晟

2400 2016.2.23

申万宏源

16.83%

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

合计

二、股东股份被质押、冻结基本情况

2015年8月23日， 乾泰中晟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本公司2400万股股份在申万宏源西部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到期日2016年2月23日，在到期后，继续申请延期半年，

起止日：2016年2月24日至2016年8月23日，上述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99%。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截止目前，乾泰中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14260.50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29.64%，质押冻结总数为2839万股，其中2400万股为本次交易质押冻结股数，439万股为其

他质押冻结股数，质押冻结总数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9%。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5日

股票代码：600376�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16-012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 、“本公司”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于2016年2月23日在股份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五日前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潘利群先生

主持。 会议应参会董事七名，实参会董事七名，梁积江董事以通讯方式参会。 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

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北京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增资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北京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知泰公司” ）为公司与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合作公司，注册资本为叁仟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

出资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肆佰捌拾万元人民币、北京龙湖

中佰置业有限公司出资壹仟零贰拾万元人民币，三方股权比例为50%：16%：34%。 知泰公司主要开

发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南区1106-657地块。

现为提高知泰公司开发实力，三方股东拟对知泰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后知泰公司注册资本达

到叁拾亿元人民币。 以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 [2015]第

020272号评估报告结果为基础，拟增资情况如下：

1、公司由1,500万元人民币增至99,000万元，占增资后知泰公司33%股权；

2、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480万元人民币增至99,000万元，占增资后知泰公司33%

股权；

3、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由1,020万元人民币增至102,000万元，占增资后知泰公司34%股

权。

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法定代表人：王健；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风乡将台洼村；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成立日期：2010年02月03

日；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出租商业

用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注册资本：150,000万元整；法定代表人：宋海林；住所：

北京市通州区半壁店大街25号北侧1栋一层；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成立日期：

2007年10月24日；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详见公司临2016-013号《对外投资公告》。

（二）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北京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增资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北京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致泰公司” ）为公司与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共同成立的合作公司，注册资本为叁仟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北京

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壹仟伍佰万人民币，双方股权比例为50%：50%。 致泰公司主要

开发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乡1201-602、603地块。

现为提高致泰公司开发实力，双方股东拟对致泰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后致泰公司注册资本达

到壹拾贰亿元人民币。 拟增资情况如下：

1、公司由1,500万元人民币增至60,000万元，占增资后致泰公司50%股权；

2、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1,500万元人民币增至60,000万元，占增资后致泰公司

50%股权。

（三）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廊坊市首开志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廊坊市首开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志泰公司”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壹

亿元人民币，志泰公司主要开发廊坊市安次区“廊安2011-27号” 和“廊安2011-28号”地块。

现为提高志泰公司开发实力，公司拟对志泰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后志泰公司注册资本达到伍

亿元人民币，由公司100%控股。

（四）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成立成都旭泰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2016年2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首开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公开竞买获得成都市金

牛区营门口街道办事处茶店子村5、6组， 花照村4组 （成公资土拍告 [2016]2号，JN04(21/252):

2016-013地块）项目土地使用权。

为便于加快开发此项目，公司拟在成都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名称为成都旭泰置业有限公

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为壹亿元人民币，由北京首开旭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100%控股。

（五）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向杭州银行北

京分行申请壹拾亿元贷款授信，期限2年。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壹拾亿元人民

币，担保期限2年。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提交本次董事

会审议。

截至2015年9月30日，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23,170,494,470.87元，负债总额

15,954,982,561.85元，净资产7,215,511,909.02元，资产负债率68.86%，未超过70%，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公司向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临2016-014号《对外担保公告》。

（六）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苏州首开融泰置业有限公司申请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2013年，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首开融泰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吴中支行申请了陆

亿肆仟万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款，以苏地2011-B-40地块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此笔贷款将

于2016年9月7日到期。 截止目前，尚有肆亿元贷款没有偿还。

因2011-B-40地块房产已到销售阶段，需要对2011-B-40地块土地使用权进行解押，经与中国

农业银行苏州吴中支行协商，为保证贷款合同顺利履行，自解除抵押之日起至2016年9月7日，由苏

州首开融泰置业有限公司股东按股权比例对剩余肆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按所持

75%股权比例计算，提供担保金额为叁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

立意见，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截至2015年9月30日，苏州首开融泰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2,070,190,945.62元，负债总额2,032,

277,027.15元，净资产37,913,918.47元，资产负债率98.17%，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向苏州首开

融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临2016-015号《对外担保公告》。

（七）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

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2016年1月29日， 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申请陆拾亿元银团贷款，期限3年。其中肆拾亿元贷款以丰

台区花乡白盆窑项目商品住宅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后续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 其余贰拾亿元贷款，

首先以丰台区花乡白盆窑项目商品住宅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后续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抵押不足部

分由北京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方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以34%的股

权比例计算，最大提供担保金额为陆亿捌仟万元。

因土地使用权及后续在建工程抵押尚未达到土地管理部门要求的抵押条件，暂无法办理抵押

手续，为顺利取得该项银团贷款，各方股东拟对其中的肆拾亿元贷款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公司以34%的股权比例计算，提供担保金额为壹拾叁亿陆仟万元。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

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截至2015年9月30日，北京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9,172,915,157.24元，负债总额8,

975,819,316.61元，净资产197,095,840.63元，资产负债率97.85%，超过70%，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

司向北京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临2016-016号《对外担保公告》。

（八）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广州市湖品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广州市湖品房地产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50%的合营公司。 广州市湖品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向中

国工商银行广州云山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三元里支行、中国银行广州珠江支行、永隆银行广州

分行共同组建的银团申请壹拾贰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3年。担保方式为各方股东按持

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按所持50%股权比例提供陆亿元担保，担保期限3年。 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截至2015年9月30日，广州市湖品房地产有限公司资产总额2,386,710,043.58元，负债总额2,292,

820,672.05元，净资产93,889,371.53元，资产负债率96.07%，超过70%，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向

广州市湖品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临2016-017号《对外担保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3日

附件：

北京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拟增资项目

评估报告摘要

国融兴华评报字[2015]第020272号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公认的评估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

序，对北京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现

将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一、评估目的：北京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拟增资，为此对北京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北京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为评估对象所对应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具体包括流动资产。

三、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

五、评估方法：本项目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六、评估结论：

截止评估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在持续经营条件下，北京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

审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3,000.00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0.00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3,000.00万元。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北京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000.00万元，无

增减值变化。

七、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1年，即从2015年11月30

日至2016年11月29日止的期限内有效，超过1年有效期需重新进行评估。

八、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特别事项：

未发现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特别事项。

九、评估报告日：本评估报告日为2015年12月04日。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认真

阅读评估报告正文。并提请评估报告使用者关注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

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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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北京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知泰公司” ）

●投资金额：公司增资玖亿柒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特别风险提示:�无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2016年2月23日，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召开第八

届第四次董事会，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北京知泰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对知泰公司进行增资。

知泰公司为公司与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

合作公司，注册资本为叁千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出资肆佰捌拾万元人民币、 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出资壹仟零贰拾万元人民币，

三方股权比例为50%：16%：34%。

现为提高知泰公司开发实力，三方股东拟对知泰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后知泰公司注册资本达

到叁拾亿元人民币。 以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 [2015]第

020272号评估报告结果为基础，拟增资情况如下：

1、公司由1,500万元人民币增至99,000万元，占增资后知泰公司33%股权；

2、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480万元人民币增至99,000万元，占增资后知泰公司33%

股权；

3、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由1,020万元人民币增至102,000万元，，占增资后知泰公司34%

股权；

（二）本次投资，无须经过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投资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

查。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法定代表人：王健；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风乡将台洼村；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成立日期：2010年02月03

日；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出租商业

用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北京保利营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注册资本：150,000万元整；法定代表人：宋海林；住所：

北京市通州区半壁店大街25号北侧1栋一层；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成立日期：

2007年10月24日；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北京龙

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为重庆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2015年9月，公司与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

体，以总价人民币肆拾贰亿伍仟万元整（小写人民币￥:425,000万元）竞得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南区

1106-657地块住宅混合公建用地（配建“限价商品住房”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宗地块总建设

用地面积 63,913.14平方米，建筑规模 159,783平米。其中配建建筑面积 89,000�平方米的限价商品

住房（配建及竞建的限价商品住房销售限价为 15,000元/平方米）。

在成功取得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后，三方共同组建项目公司———知泰公司。 注册资本为叁千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肆佰捌拾

万元人民币、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出资壹仟零贰拾万元人民币，三方股权比例为50%：16%：

34%。

知泰公司基本情况：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红松园16号314室；法定代表人：李晶；企业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5年10月20日。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知泰公司经营情况进行审计，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知泰公司的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在持续

经营条件下，知泰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3,000.00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0.00万元，净资产账

面价值3,000.00万元。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知泰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000.00万元，无增减值变

化。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均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对知泰公司增资，将有效提升知泰公司的开发能力，本次参与增资的各方股东均在

房地产开发运作领域具有丰富的市场经验和资金实力，增资后，将在有效推进北京市朝阳区东坝

南区1106-657地块的开发进度，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五、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主要为国内房地产市场宏观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知泰公司所

开发地块位于北京市繁华地区，将为公司未来的销售情况提供有效保障，同时增资各方股东在房

地产开发运作领域具有丰富的市场经验和资金实力将会有效降低此类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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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开集团” ）

●本次担保金额：壹拾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6年2月23日召开，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城开集团拟向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壹拾亿元贷款授信，期限2年。公司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壹拾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2年。

截至2015年9月30日。城开集团资产总额23,170,494,470.87�元，负债总额15,954,982,561.85元，净

资产7,215,511,909.02�元，资产负债率68.86%，未超过70%，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向北京城市

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该公司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法定代表人：杨文侃。 主要经营

范围：房地产开发。

截至2015年9月30日。城开集团资产总额23,170,494,470.87�元，负债总额15,954,982,561.85元，其

中流动负债总额为15,239,481,129.88元；净资产7,215,511,909.02�元。 2015年1月至9月份的营业收入

为4,474,963,400.81元，净利润为1,399,431,324.36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城开集团拟向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壹拾亿元贷款授信，期限2年。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额壹拾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2年。

四．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 同意城开集团申请壹拾亿元贷款授信，用

于其所属房地产项目开发，由本公司提供壹拾亿元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担保进行了相关议

案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同意将该项担保提交本公司八届四次董

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城开集团拟向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壹拾亿元贷款授信，期限2年。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额壹拾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2年。 公司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房地产项目

开发，公司持有城开集团100%股权，且城开集团经营稳定，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公司对其担

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柒拾亿柒仟壹佰零贰万玖仟元（小

写金额707,102.90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8.51%。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肆拾陆亿陆仟叁佰伍拾贰万玖仟元 （小写金额466,

352.90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1.99%。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城开集团的担保总额为零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2、城开集团2015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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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苏州首开融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泰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叁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6年2月23日召开，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2013年，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首开融泰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吴中支行申请了陆

亿肆仟万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款，以苏地2011-B-40地块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此笔贷款将

于2016年9月7日到期。 截止目前，尚有肆亿元贷款没有偿还。

因2011-B-40地块房产已到销售阶段，需要对2011-B-40地块土地使用权进行解押，经于中国

农业银行苏州吴中支行协商，为保证贷款合同顺利履行，自解除抵押之日起至2016年9月7日，由苏

州首开融泰置业有限公司股东按股权比例对剩余肆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按所持75%

股权比例计算，提供担保金额为叁亿元。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

见，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融泰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5%的股权。

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吴中大道1368

号1幢；法定代表人：赵亦军；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截至2015年9月30日，融泰公司资产总额2,070,190,945.62元，负债总额2,032,277,027.15元，其中

流动负债总额1,632,277,027.15元，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为

-6,716,987.44元，净资产37,913,918.47元。

融泰公司营业收入目前为0元，原因是房地产行业存在销售收入延后结算的特殊性，目前融泰

公司房地产项目均在开发期，尚未进行结算。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3年， 融泰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吴中支行申请了陆亿肆仟万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

款，以苏地2011-B-40地块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此笔贷款将于2016年9月7日到期。 截止目前，

尚有肆亿元贷款没有偿还。

因2011-B-40地块房产已到销售阶段，需要对2011-B-40地块土地使用权进行解押，经于中国

农业银行苏州吴中支行协商，为保证贷款合同顺利履行，自解除抵押之日起至2016年9月7日，由融

泰公司股东按股权比例对剩余肆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按所持75%股权比例计算，提

供担保金额为叁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同意公司为融泰公司提供叁亿元担保。 公

司独立董事对该项担保进行了审阅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同意将

该项担保提交本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为保证融泰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吴中支行贷款合同的顺利履行， 自解除抵押之日起至

2016年9月7日，由融泰公司股东按股权比例对剩余肆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按所持75%

股权比例计算，提供担保金额为叁亿元。

公司为其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房地产项目开发， 公司持有被担保公司75%的股

权，且被担保公司经营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

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为其担保，并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柒拾亿柒仟壹佰零贰万玖仟元（小

写金额707,102.90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8.51%。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肆拾陆亿陆仟叁佰伍拾贰万玖仟元 （小写金额466,

352.90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1.99%。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融泰公司的担保总额为零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

2、融泰公司2015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3日

股票代码：600376�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16-016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北京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信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壹拾叁亿陆仟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6年2月23日召开，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2016年1月29日， 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申请陆拾亿元银团贷款，期限3年。其中肆拾亿元贷款以丰

台区花乡白盆窑项目商品住宅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后续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 其余贰拾亿元贷款，

首先以丰台区花乡白盆窑项目商品住宅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后续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抵押不足部

分由北京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方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以34%的股

权比例计算，最大提供担保金额为陆亿捌仟万元。

因土地使用权及后续在建工程抵押尚未达到土地管理部门要求的抵押条件，暂无法办理抵押

手续，为顺利取得该项银团贷款，各方股东拟对其中的肆拾亿贷款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以34%的股权比例计算，提供担保金额为壹拾叁亿陆仟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

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万信公司为公司与北京华润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深圳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

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贰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陆仟捌佰万元人民币、北京华润曙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陆仟陆佰万元人民币， 深圳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陆仟陆佰万元人民

币，三方股权比例为34%：33%：33%。

该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高场村2号西小院；法定

代表人：杨文侃；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截至2015年9月30日，万信公司资产总额9,172,915,157.24元，负债总额8,975,819,316.61元，其中

流动负债总额4,975,819,316.61元，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为

--2,904,159.37元，净资产197,095,840.63元，

万信公司营业收入目前为0元，原因是房地产行业存在销售收入延后结算的特殊性，目前万信

公司房地产项目均在开发期，尚未进行结算。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万信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申请陆拾亿元银团贷款，期限3年。其中

肆拾亿元贷款原以丰台区花乡白盆窑项目商品住宅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后续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

现因土地使用权及后续在建工程抵押尚未达到土地管理部门要求的抵押条件，暂无法办理抵押手

续，为顺利取得该项银团贷款，各方股东拟对肆拾亿贷款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以

34%的股权比例计算，提供担保金额为壹拾叁亿陆仟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同意各方股东对肆拾亿贷款按股权比例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以34%的股权比例计算，提供担保金额为壹拾叁亿陆仟万元。公司独立董事

对该项担保进行了审阅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同意将该项担保提

交本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万信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申请陆拾亿元银团贷款，期限3年。其中

肆拾亿元贷款原以丰台区花乡白盆窑项目商品住宅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后续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

现因土地使用权及后续在建工程抵押尚未达到土地管理部门要求的抵押条件，暂无法办理抵押手

续，为顺利取得该项银团贷款，各方股东拟对肆拾亿贷款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以

34%的股权比例计算，提供担保金额为壹拾叁亿陆仟万元。

公司为其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房地产项目开发， 公司持有被担保公司34%的股

权，且被担保公司经营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

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为其担保，并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柒拾亿柒仟壹佰零贰万玖仟元（小

写金额707,102.90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8.51%。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肆拾陆亿陆仟叁佰伍拾贰万玖仟元 （小写金额466,

352.90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1.99%。

截至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对万信公司的担保总额为壹拾叁亿陆仟万元人民币 （不含本次担

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

2、万信公司2015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3日

股票代码：600376�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16-017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广州市湖品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品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陆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6年2月23日召开，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湖品公司是公司持股50%的合营公司。 湖品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云山支行、中国农业

银行广州三元里支行、中国银行广州珠江支行、永隆银行广州分行共同组建的银团申请壹拾贰亿

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3年。 担保方式为各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

司按所持50%股权比例提供陆亿元担保， 担保期限3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

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品公司是公司持股50%的合营公司。 公司与广州市铭岳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在湖品公司的持

股比例为50%� ：50%。

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大淋岗东新街3号之2号2-6层；

法定代表人：毛文斌；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业。

截至2015年9月30日，湖品公司资产总额2,386,710,043.58元，负债总额2,292,820,672.05元，其中

流动负债总额2,292,820,672.05� 元， 营业收入 0元， 净利润为 -6,105,572.23元， 净资产93,889,

371.53元。

湖品公司营业收入目前为0元，原因是房地产行业存在销售收入延后结算的特殊性，目前湖品

公司房地产项目均在开发期，尚未进行结算。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湖品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云山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三元里支行、中国银行广州珠

江支行、永隆银行广州分行共同组建的银团申请壹拾贰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3年。 担

保方式为各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按所持50%股权比例提供陆亿元担

保，担保期限3年。

四．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同意湖品公司申请壹拾贰亿元人民币房地

产开发贷款，用于其所属房地产项目开发，由本公司提供陆亿元担保。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担保进

行了审阅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同意将该项担保提交本公司八届

四次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湖品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云山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三元里支行、中国银行广州珠

江支行、永隆银行广州分行共同组建的银团申请壹拾贰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3年。 担

保方式为各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按所持50%股权比例提供陆亿元担

保，担保期限3年。

公司为其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房地产项目开发， 公司持有被担保公司50%的股

权，且被担保公司经营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

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为其担保，并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柒拾亿柒仟壹佰零贰万玖仟元（小

写金额707,102.90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8.51%。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肆拾陆亿陆仟叁佰伍拾贰万玖仟元 （小写金额466,

352.90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1.99%。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湖品公司的担保总额为零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

2、湖品公司2015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3日

2016年 2 月 25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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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未经审计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董事会” ）谨此公告本集团2016年1

月的营运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收费公路

集团权益

@

比例

收入合并

@

比例

日均混合车流量（千辆次） 日均路费收入（人民币千元）

本月 同比增减 本月 同比增减

广东省

－

深圳地区：

梅观高速

100% 100% 84 10.3% 307 7.6%

机荷东段

100% 100% 245 13.8% 1,930 11.0%

机荷西段

100% 100% 190 10.4% 1,629 13.2%

盐坝高速

100% 100% 33 2.1% 452 -4.2%

盐排高速

100% 100% 61 4.7% 498 -13.9%

南光高速

100% 100% 108 10.1% 995 9.9%

水官高速

50% 100% 218 15.1% 1,754 16.0%

水官延长段

40%

—

94 29.9% 305 23.2%

广东省

－

其他地区：

清连高速

76.37% 100% 43 22.0% 2,330 34.5%

阳茂高速

25%

—

46 25.0% 1,952 25.1%

广梧项目

30%

—

41 21.4% 937 14.9%

江中项目

25%

—

110 2.5% 1,037 -6.3%

广州西二环

25%

—

57 21.3% 1,116 21.6%

中国其他省份：

武黄高速

55% 100% 46 21.2% 1,013 18.2%

长沙环路

51%

—

24 29.3% 309 58.5%

南京三桥

25%

—

28 8.7% 1,089 7.1%

简要说明：

根据以往记录，因线位和功能存在差异，本集团各路段在春节假期前后的营运表现会受到

节日因素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例如，作为省际间通道的清连高速、阳茂高速及广梧项目等

路段在春节前后的车流量和路费收入水平通常较高；而位于城市周边的道路，如深圳地区的路

段，在春节期间的营运数据一般会呈现偏低的态势。 由于每年春节假期时间不一致（2016年春

节：2月7日；2015年春节：2月19日），建议投资者可将每年一月和二月的营运数据合并比较以了

解项目营运表现的同比变动趋势。

为完成全国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联网目标，广东省及湖北省自2015年6月底起实施高

速公路车型分类和货车计重收费与国家标准对接工作， 相关项目的车型结构比例会发生一定

幅度的变化，但预计对集团的路费收入及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另外，由于联网后部分

营运数据在月度结算和披露时须以预估方式记录或对上期预估数据进行调整， 项目营运数据

的变幅会出现小幅偏差，请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www.sz-expressway.com的“收费路桥” 和“营运数据” 栏

目，分别查阅各收费公路的基本情况及历史营运数据。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 上述营运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 且未经审

计。 由于完成车流量及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以及在联网收费的环

境下部分路段的营运数据在月度结算和披露时须以预估方式记录， 因此该等数据与定期报告

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本公告之营运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请审慎

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62� � �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2016�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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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911,510,584.66 800,923,038.93 13.81

营业利润

112,630,742.68 43,897,561.63 156.58

利润总额

117,719,739.81 46,081,160.54 15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062,680.81 40,033,667.16 102.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 0.19 94.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3 4.97 3.8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061,152,598.14 1,220,749,305.37 6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710,989,931.60 825,162,523.53 107.35

股本

270,271,942.00 213,400,000.00 2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33 3.87 63.5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度，公司整体的经营状况良好。公司部分产品售价上涨，使公司总体毛利率大幅上

升，故2015年度业绩较2014年度业绩出现大幅提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5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预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8,006.72万元至9,207.73万元（内容详见2015年10月28日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本次业绩快报

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公司与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其裁决结果尚在执行过程中，

因此，在公司2015年度报告披露日前，公司业绩仍可能发生变动，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5日


